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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政办规〔2022〕7号

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大田县
2023 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控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各国有农（林）场：

《大田县 2023 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控实施方案》已经三明

市林业局初审、福建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局组织有关专家

审定原则通过，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0月 8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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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县 2023 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控实施方案

松材线虫病又称松枯萎病，是松树的一种毁灭性病害，该病

致病性强、扩散蔓延迅速、危害严重、防治极其困难，被列为国

际国内重要检疫性有害生物。2020 年我县在秋季普查中发现松

材线虫病，截至 2022 年 8 月，累计发生面积 1.6818 万亩、疫点

6 个。疫情发生以来，我县投入大量的资金通过疫木清理、松林

改造提升与松墨天牛综合防治等措施进行防治，消减了疫情存量

面积 0.7707 万亩，松林面积存量削减了 1.7 万余亩。但受持续

高温天气等因素影响，疫情仍存在扩散蔓延势头，防控形势依然

复杂严峻。

为切实加强我县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根据《福建省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条例》《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松材线虫病防

治技术方案（2021 年版）〉的通知》（林生发〔2021〕93 号）

及《福建省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松材线虫病疫木监管工作的通

知》（闽林〔2022〕1 号）《福建省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松材

线虫病疫区松木采伐和疫情除治管控工作的通知》（闽林文

〔2022〕55 号）《福建省林业局关于下达 2023 年度松材线虫病

防治任务的通知》（闽林文〔2022〕62 号）及《三明市林业局

关于印发三明市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五年攻坚行动方案

（2021-2025）的通知》（明林综〔2021〕55 号）精神，结合我

县松材线虫病疫情发生、分布特点与防控目标，制定本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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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森林资源及松林资源概况

我县地处三明市东南端，下辖 13 个镇 5 个乡，东与泉州市

的德化、永春县交界，南与龙岩市的漳平市毗邻，西与永安市、

三元区接壤，北和沙县区、尤溪县相连，土地总面积 335.02 万

亩，林业用地总面积 263.6 万亩（有林地面积 228.32 万亩，疏

林地面积 0.17 万亩，灌木林地面积 13.22 万亩，未成林造林地

面积 16.07 万亩，苗圃地面积 0.06 万亩）。有林地中乔木林分

面积 214.19 万亩，乔木经济林面积 1.45 万亩,竹林面积 12.5 万

亩，其中含有马尾松等松类林分面积达 152.12 万亩，占林地的

57.71%，松类占优势的松林面积达 87.12 万亩，占林地面积的

33.05%。全县林木总蓄积量 1563.17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73.43%。松树作为乡土树种中最大的种群，松树资源在我县森林

资源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二）疫情发生情况

1.2020 年以来疫情发生情况：2020 年秋季普查期间，我县

在建设、广平、太华、文江、奇韬、均溪等 6 个乡（镇）发现

512 株松木异常死亡，经抽取 16 份样品（涉 6 个乡（镇））送

福建省林科院林业有害生物检测中心鉴定，均发现松材线虫活

体，疫情得到确认。2021 年 3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21 年

第 5 号）公告，大田县列为松材线虫病疫区。2020 年枯死松树

3300 株（其中人为环剥致死 56 株、干旱致死 265 株）、分布 96

个小班、面积 8626 亩；2021 年枯死松木 2301 株（其中人为环

剥致死 14 株）、分布 124 个小班、面积 12161 亩，疫情发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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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11647 亩涉及 6 个乡（镇）16 个村 118 个小班；2022 年枯死

松木 3130 株（其中人为环剥致死 11 株）、分布 119 个小班、面

积 12139 亩，疫情发生面积 11067 亩涉及 6 个乡（镇）20 个村

116 个小班（表 1）。

表 1 大田县疫情发生情况列表

年度

枯死松树 疫情发生情况

数量/

株

分布小

班/个

分布面

积/亩

面积/

亩

小班/

个

行政村

/个

乡（镇）

/个

2020 3300 96 8626 0 0 0 0

2021 2301 124 12161 11647 118 16 6

2022 3130 119 12139 11067 116 20 6

2.2022 年度任务完成情况：截至 8 月 31 日，已完成松林除

治性采伐改造 2048 亩，其中：除治性采伐 1956 亩、预防性采伐

192 亩，另有 963 亩列入 2022 年除治性采伐任务的拟在今年 10

月底前完成采伐；清理松枯死树 3130 株，清理完成率 100%；松

墨天牛生物防治 5111 亩；挂设松墨天牛诱捕器防治 200 套、诱

杀天牛成虫 16081 只（详见附表 1）。

3.现有疫情发生情况：目前，我县疫情发生面积 11437 亩，

分布在建设、广平、太华、文江、奇韬、均溪等 6 个乡（镇）23

个村 119 个小班，其中：2022 年度结转 9111 亩 99 个小班，秋

普阶段性新增发生面积 2326 亩 20 个小班、新增枯死松树 1300

株。疫情具体分布：广平镇 9 个村 52 个小班 5664 亩、建设镇 5

个村 21 个小班 1687 亩、均溪镇 1 个村 11 个小班 1175 亩、奇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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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2 个村 8 个小班 646 亩、太华镇 3 个村 18 个小班 1436 亩、文

江镇 3 个村 9 个小班 829 亩（详见附表 2）。

二、目标任务

(一)防控目标

1.2025 年攻坚目标:以“消存量、控增量”为总目标，坚持

防除并重、标本兼治的防控策略。到 2025 年，全县疫情发生面

积不超过 0.62 万亩，乡（镇）级疫点数量控制在 6 个以内。

2.2023 年目标:疫点数量不增加，疫情发生面积比上年度减

少 7%以上;由非干旱、火烧及其他明确由人为致死的枯死松树数

量比上年度减少 5%以上。

3.新发疫情控制目标:孤立疫点、新发生疫点应当自确定之

日起，力争 1 年内实现基本无疫情；城区周边区域位置显要和危

险性大的疫点，力争在限期目标下达后 2 年内实现无疫情。

(二)防控任务

1.监测普查。对全县所有松林开展全方位不留死角的疫情监

测、巡查和秋季疫情专项普查工作。

2.枯死松树清理。及时清理日常巡查与秋季普查过程中发现

的松枯死树（含疑似感病木、衰弱木、受压木、风折木、旱死木、

人为原因致死木等），预计 2023 年清理各类枯死松树约 2970 株。

3.除治性采伐。为巩固防治成效，严防疫情反复，根据各地

实际情况和除害处理能力，对发生松材线虫病疫情的部分松林实

施除治性采伐改造，共计 59 个疫点小班面积 5446 亩，其中：建

设镇 10 亩、广平镇 4963 亩、太华镇 126 亩、文江镇 444 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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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镇 3 亩（详见附表 3-1）。本方案的松林除治性采伐改造均列

入我县 2023 年松林改造提升行动实施方案中。

4.综合防治媒介昆虫松墨天牛。在均溪城区周边及建设、广

平、太华镇等疫情发生的小班和疫木除治点等松墨天牛密度较高

的区域，布设 200 套松墨天牛诱捕器进行诱杀，严禁在疫情发生

小班与非发生小班交界处挂设诱捕器；运用机动喷粉器喷施绿僵

菌粉剂防治松墨天牛 3000 亩（兼治松毛虫），从而降低林间松

墨天牛的虫口密度，防止树势衰弱，减少枯死木数量（详见附表

3-2）。

5.检疫检查。由县林业执法大队牵头，林业站、森林资源管

理股、森防检疫站等配合开展常态化检疫执法行动，加强检疫监

管，监督木材加工企业建立疫木调入管理台账，禁止调出未经除

害处理的松木及其制品；要加强对使用木质电缆盘(包装箱)的单

位进行检疫检查，建立健全台账管理、使用地点报备和用毕销毁

等制度，督促其及时回收、销毁木质包装材料，防范外来有害生

物的传入；禁止从县外调入除口岸检疫合格外的松木及其制品，

在检查中发现没有《植物检疫证》或来自疫区的苗木、木材及木

制品，要立即封存销毁，并按照《植物检疫条例》和《福建省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理，坚决杜绝人为传播，严

厉打击非法加工、经营、运输、使用疫木及其制品的行为。

6.新增疫情应急除治。方案经省防检局审定后，若有新增疫

情可凭疫情鉴定报告实施除治性采伐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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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疫情防控

（一）防治区划

1.分区。按照合理区划，分类施策的原则，结合重点生态区

位防御任务要求，结合我县疫情发生分布情况与周边县疫情态

势，充分考虑各重点生态区位及功能的不同划分为 2 个防控类型

区，其中：将建设、广平、太华、文江、奇韬、均溪等 6 个乡（镇）

所有的松林与松木划为发生除治区，辖区内其他区域划为重点防

控区（详见附图）。

2.对策。明确各分区的对策，有针对性地根据不同类型区将

防控任务细化落实到相应的区域内（详见附表 3）。

（1）发生除治区对策：①严格检疫封锁，加强疫木监管，

防止疫情扩散；②加强监测普查、及时掌握疫情发生发展动态，

落实责任，组织开展疫情防治；③按规范全面彻底清理病死松木；

④实施松林除治性采伐改造，对疫情小班的松林进行采伐改造；

⑤综合防治松墨天牛，提高松林抗病能力，促进森林健康。

（2）重点防控区对策：①严格检疫管理，防止疫情传入；

②加强松林特别对毗邻疫点乡（镇）边界村监测巡查、确保第一

时间发现疫情隐患，做到“早发现、早清理、早处置”；③落实

责任，及时清理枯死松树；④实施松林改造提升行动，减少以马

尾松为主的松树纯林比重，优化林分树种结构，构建健康、稳定、

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

（二）主要防控措施

1.疫情监测普查。对全县 87.12 万亩松林进行全面疫情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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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普查，监测覆盖率 100%。

（1）疫情普查巡查：组织林业站、护林员在每年 9—10 月，

对所有松林进行松材线虫病疫情秋季普查。对未发生疫情的松林

进行定期巡查，每月至少一次，重点是“两电两高”、工业园、

水利等建设工程施工区域附近、木材集散地周边、景区、原发疫

情小班周边以及疫点毗邻区域的松树，调查是否出现松树枯死、

松针变色等异常情况，取样鉴定是否发生松材线虫病，及时排查

疫情。

（2）监测方法：以乡（镇）为单位，根据当地松林分布状况，

设计可观察全部林分的踏查线路。采取目测、望远镜和无人机等

方法观测，沿踏查线路调查有无枯死松树，或者出现针叶退色、

黄化、枯萎以及呈红褐色等松针变色症状的松树，立即按技术规

程要求进行取样鉴定，确认是否感染松材线虫。一旦确认感染松

材线虫病，立即进行详查。

2.枯死松树清理。适用于全县枯死松树清理。不明原因枯死

或感病的松树必须严格实施就地除害处理，各乡（镇）政府根据

当地实际情况自行组织公开招标购买专业化防治服务。

（1）清理时间：全县范围内在 1 月至翌年 3 月发现的枯死

松树，应在 3 月底前即松墨天牛成虫羽化前，要全面清理完毕；

4-8 月发现的枯死松树，可按计划 1-2 个月集中清理一次；秋季

普查及年底前发现的枯死松树须在当年 12 月底前清除完毕。

（2）技术要求：松木主干及直径超过 1 厘米的枝桠均须按照

《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的要求做好就地焚烧或粉碎（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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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除害处理；伐桩高度不得超过 5 厘米，剥去伐桩及根部裸露部

分树皮，若在伐桩中发现天牛侵入孔、羽化孔或蛀道，铲皮后纵

向连砍数刀，间歇喷洒渗透强、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或投放磷

化铝 1-2 粒，用 0.8mm 以上厚度的塑料薄膜覆盖，贴上警示标签，

并用土四周压实塑料薄膜。

3.除治性采伐改造。除治性采伐小班如涉及一级保护生态公

益林的，须按要求组织相关专家论证。无法保证山场除害处理到

位、无法保证疫木闭环管控的，不得实施疫木采伐。

（1）时间要求：对建设、太华、广平、文江、奇韬等实施

松林除治性采伐改造的松林（详见附表 3-1），须在松墨天牛成

虫非活动期间（当年 10 月至翌年 3 月底前）完成除治任务。

（2）技术要求：采伐活立木前，必须对林分内的枯死松树

进行清理（具体要求详见枯死松树清理）；松材线虫病疫情发生

及周边毗邻区域、或潜在感染风险的小班可采用炼山造林，采伐

迹地清理伐桩高度不得超过 5 厘米，并对枯死松树主干及直径

1cm 以上松枝桠进行（如焚烧、粉碎等）无害化处理。

（3）疫木安全利用。在发生除治区内实施除治性采伐改造

的松木，参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松材线虫病防治技

术方案（2021 年版）〉的通知》（林生发〔2021〕93 号）的有

关规定，在山场就地就近（含集中连片采伐山场的适宜场所）采

取削片（含旋切、切片）或焚烧方式实行就地除害处理。我县建

设、广平、太华、文江、奇韬等五个乡（镇）的疫情属于集中连

片发生，对没有合适除害处理点的乡（镇），可按照就近原则运



— 10 —

往建设、文江、太华镇六个备案登记的除害处理点（大田县顺和

木材有限公司、大田县建设镇旺福木材加工厂、大田县建设镇德

兴木材加工厂、大田县建设永万盛木材加工厂、大田县文江镇许

源木材加工厂、大田县太华镇森丰木材加工厂）进行安全利用处

理。上述企业在松木加工区域配置视频监控系统，对除治性采伐

的疫木单独堆放，在堆场悬挂松墨天牛诱捕器，加工剩余物同期

烧毁。发生除治区松林除治性采伐改造的松木若需增加除害处理

点由县林业局研究确定，并向市林业局报备。疫点乡（镇）除治

性采伐的松木，需在两头横断面用红漆标志，凭《检疫处理通知

单》由专人押运至县林业局确定的除害处理点，单独堆放优先处

理；松木堆头设置 1-2 个松墨天牛诱捕器；旋切或切片的厚度应

小于 0.6 公分，加工剩余物需同时切片或烧毁；除治性采伐松木

须在 2023 年 3 月底前完成除害处理并清场，不得将未经除害处

理的松木转卖、异地加工或直接利用。

4.松墨天牛综合防治。由防治专业队实施松墨天牛综合防

治，降低林间媒介昆虫松墨天牛的虫口密度，严防疫情传播与扩

散蔓延（详见附表 3-2）。

（1）诱捕器诱杀天牛：4-10 月，在松墨天牛成虫活动期在

城区周边及建设、广平、太华镇等松墨天牛发生较多的疫情发生

松林内，按每 15-30 亩 1 个的密度，选择林中空地、山脊等相对

通风地段，尽量挂高天牛诱捕器，使用引诱剂直接诱杀天牛成虫。

按照引诱剂的有效期，由专人负责定期更换、集中回收诱芯，同

时每半个月收虫 1 次并记录虫口数，利用松材线虫病防控工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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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及手机 APP 终端定位监测虫情动态。2023 年计划挂设松

墨天牛诱捕器 200 套，每个定点除害处理点挂设不少于 2 个。

（2）生物防治：4-5 月，结合松毛虫防治，在高速、国道

两侧、城区周围和建设、太华、广平镇等重点防范区域，依照松

林占比按 0.25-0.5kg/亩的浓度，喷施专用绿僵菌粉剂进行生物

防治。国有农（林）场要加大对县境线、高速公路、交通要道两

侧松林的病虫害防治力度，促进松林提高抗病能力。

（三）监管措施。对县内采伐的松木均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1.枯死松树监测及清除质量监管。以林长制为抓手，落实疫

情日常监测与专项普查。统筹护林员、乡（镇）及林场管护员、

社会化防治服务组织等力量，结合无人机监测技术，开展以小班

为单位的精细化疫情监测，准确排查疫情，实行疫情监测地空互

补式网格化管理。每月及时上报枯死松树数量和分布情况。林业

站或国有农（林）场必须派员对辖区内的枯死松树除害处理实行

全过程旁站式监理监管，填写相关的现场记录表格并拍照留档，

现场监管人员要签字确认；野外用火必须提前向当地林业站报

告，焚烧过程注意防火安全；建立疫木除治微信工作群，防治施

工单位按照枯死松树就地除害作业规范即时上传工作图片。

2.疫木采伐监管。林业局在审批时与业主签定《大田县松材

线虫病疫区松木采伐、运输管理告知书》，明确告知疫木采伐时

间、疫木除害和运输等特殊要求以及违法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对

除治性采伐改造的山场，应进行检疫封锁，林权单位或个人应设

置采伐山场封锁线并安排专人管好采伐木堆头，禁止擅自将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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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害处理的松木及枝桠运出除治山场或除害处理点。疫点乡（镇）

以乡（镇）政府名义发放《关于禁止采伐、捡拾、挖掘松疫木的

告知书》给疫情发生村庄农户，全面禁止松疫木作为薪材烧火，

防止疫木流失。

3.疫木运输监管。松木采伐经营者与林业站签定《大田县松

材线虫病疫区松木采伐、运输管理承诺书》，对松木采伐、运输

管理作出书面承诺。疫点乡（镇）除治性采伐的松木，需在两头

横断面喷红漆标志，疫木凭《检疫处理通知单》按照指定的路线、

时限调运至指定的除害处理（场）点，林业站或国有农（林）场

要做好《检疫处理通知单管理台帐》。采伐单位或个人必须做好

《疫木运输台账》。林业站、国有农（林）场要建立松木调运监

管工作群，对业主拍照上传的调运起止时间、路线、数量和木材

落地等进行可视化监管，指定专门人员对工作群监管记录存档。

除治性采伐的疫木未经除害处理，运输不得途经非疫点乡（镇）。

4.疫木除害处理监管。森林资源管理股要加强全县疫木除害

处理场（点）的备案管理，对符合疫木除害处理条件的场（点）

列出清单向社会公布。林业站与所属辖区内的所有木材加工企业

（含杉木、杂木加工企业等）要签定《松材线虫病疫木除害处理

加工监管责任书》，必须由专人负责接收疫木、建立《疫木调入

台账》，每月向林业站上报疫木安全利用数量，明确不得加工厚

度大于 0.6 厘米以上的松锯材；森林资源管理股和林业站对所有

加工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检查是否落实管理制度；林业站、国有

农（林）场每月最少一次检查管理台账，一旦发现三本台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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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应及时查明原因，督促整改，汇总上报县森林资源管理股

和局松改办（森防站）。林业站对涉及松木加工的企业每月检查

管理台账并汇总上报县森林资源管理股和局松改办（森防站），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森林资源股、林业站等加强对除害处理加工

企业有关疫木安全利用管理情况进行督查，确保疫木安全除害不

流失。除治性采伐的疫木除害处理工作必须在当年 10 月到翌年

3 月间进行，除害处理点必须于 3 月底前全面完成疫木除害处理

并清场。

(四)档案管理

1.档案内容。主要包括防控方案、应急预案，有关文件（包

括本级政府和林业部门领导重要讲话、重要政策、资金配套安排、

专题会议和督查通报等）；松材线虫病监测普查材料（春秋季普

查报表、取样鉴定表、枯死木分布小班表等）；检疫检查相关材

料（涉木企业备案、检疫和检查情况）；防治相关材料（包括防

治和监理合同、防治和监理记录、进度报表、检查验收、工作总

结等），以及联防联治、宣传培训等相关图片或影像资料等。

2.档案管理。各乡（镇）、林业各单位及相关部门要建立和

完善档案资料。按照档案管理的规范和要求，对涉及松材线虫病

防控的所有文件、方案、报表、政策、备案表、以及各种图片和

影像材料进行分门别类的归档并妥善管理。

四、除治质量验收及成效评价

（一）质量验收

1.组织形式。以乡（镇、场）自查为主，县林业局根据实际

http://www.baidu.com/link?url=sRCHaAo7HNjx2M2Tl0G0Bit5Si9OEJxnF57555OOanqY8-_GWDOd3uE7UrFRVHTMyouUUbPB400tl_yT7-mz4j46agxlgF_EJwZTbJNX3GC1AosqZerTT2r6vB0hKRbJ&wd=&eqid=d80934550004d57f000000065d81ecfa
http://www.baidu.com/link?url=sRCHaAo7HNjx2M2Tl0G0Bit5Si9OEJxnF57555OOanqY8-_GWDOd3uE7UrFRVHTMyouUUbPB400tl_yT7-mz4j46agxlgF_EJwZTbJNX3GC1AosqZerTT2r6vB0hKRbJ&wd=&eqid=d80934550004d57f000000065d81ec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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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自行组织抽查，检疫封锁常态化开展。

2.检查时间。根据各项防治技术开展的时间和实施内容，确

定各项防治措施的检查时间。4-6月开展零星枯死松树就地除害、

防治性采伐、松墨天牛生物防治作业质量检查，10 月松墨天牛

诱杀成果检查复核，11-12 月秋季普查结果复核，松墨天牛综合

防治、枯死木就地除害根据实际清理进度分批次检查验收，每年

开展 2-3 批次；不定期对除害处理场所疫木除害处理情况，除治

山场周边居民房前屋后薪材，木材存放情况进行检查。

3.检查内容。疫情监测、普查情况；除治作业区枯死松树清

理、采伐山场疫木及枝桠除害处理情况;除害处理场所疫木除害

处理情况，除治山场周边居民房前屋后薪材，木材存放情况;松

墨天牛综合防治情况;年度防控任务完成情况;档案管理情况。

4.检查方法。采取外业和内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疫情

监测、普查情况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检查是否监测普查到位；零

星枯死松木清理采取全查的方式分批次进行检查是否按规范作

业；除治性采伐山场林地清理结合森林综合保险检查除治作业质

量；检查除害处理场所疫木除害处理是否规范及时；松墨天牛诱

杀根据松材线虫病防控工程管理系统上传的数据进行核查；白僵

菌生物防治根据林业站跟踪的实际作业面积进行核查。

5.不合格的处理措施。对检查不合格或不规范的提出限期整

改。零星枯死松树就地除害、松墨天牛综合防治整改后仍不合格

的不予以验收；除治山场清理整改后仍不合格的森林综合保险不

予以理赔；对指定的除害处理场（点）不按规定建立台账或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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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完成除害处理的，应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整改不到位或存在

违法违规行为的，除按有关规定处罚外，还可以取消其指定除害

处理场（点）；防控任务未完成的采取阶段和年度通报方式。

(二)成效检查与评价

1.组织形式。根据松材线虫病防控情况与成效，采取乡（镇、

场）自查，县林业局抽查核查的形式组织开展成效检查与评价。

2.检查时间。12 月至翌年 1 月,开展松材线虫病防控过程检

查和质量验收;疫木除治、疫木监管、检疫封锁等采取随机检查。

3.检查内容。检查防控区内松材线虫病疫情发生情况，媒介

昆虫防治、疫木除治、疫木监管、检疫封锁等情况。

4.成效评价。对照上年度秋季普查疫情发生情况，评价年度

防控成效。防控完成情况纳入林长制考核，评定分值。并对社会

化防治服务组织进行信用评价，上报上级林业主管部门。

五、经费预算

按照大田县 2023 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计划，松材线虫

病防控经费预算共为 478.24 万元，主要由以下七项构成：

1.疫情监测普查经费 17.424 万元

全县松林面积 87.12 万亩，疫情监测内容包含秋季普查、枯

死松树季度调查、月巡查等。按平均每亩 0.2 元计，共需监测经

费 87.12 万亩×0.2 元/亩＝17.424 万元（含监测设备）。

2.清理各类枯死松树经费 282.15 万元

2970 株×0.095 万元/株＝282.15 万元

3.综合防治松墨天牛经费 22.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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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挂设诱捕器 200 个，诱捕剂及诱杀经费 12.4 万元

①诱芯：600 个×140 元/个＝8.4 万元

②劳务费：200 个/年×200 元/个＝4 万元

（2）生物防治经费：绿僵菌防治面积 3000 亩，用药费 20

元/亩，防治劳务费 10 元/亩，机具燃油费 5 元/亩，合计 3000

亩×35 元/亩＝10.5 万元。

4.除治性采伐改造林地清理费 137.49 万元

要求枯死松树伐桩剥皮且不高于 5 公分、伐区内 1cm 以上松

枝桠及采伐剩余物就地无害化处理等，林地清理费用（5546-936）

亩×300 元/亩＝137.49 万元。

5.检疫监管、检疫执法检查工作经费 5 万元。

包括检疫执法、检疫复检，疫木监管与加工企业管理。

6.防治综合管理经费 13.276 万元

防治综合管理经费按综合防治费用 3%比例计提，主要用于

方案规划编制、监理、招投标、专家评审、宣传、培训，督导、

检查验收、考核、会议等费用 13.276 万元。

7.若发生新疫情或疫情反复发生，除治费用另行预算。

六、保障措施

（一）组织领导

以全面推行林长制为契机，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落实地方政

府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对辖区松材线虫病的防治工作进行统一指

挥、加大协调力度，确保除治工作顺利开展；县林业局负责制定

防控实施方案，将任务分解下达到具体的山场地块，组织疫情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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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调查、防治技术指导、防治效果检查与验收等工作；要全面落

实“谁经营，谁防治”的责任制度，推行限期防治，依法履行防

治职责；财政、发改、工信、交通运输、住建、供电、通信、邮

政、保险等县重大动植物疫情防治指挥部成员单位,依照各自职

责，支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二）责任落实

各乡(镇)人民政府是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的责任主体,主要

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主要责任人，对本辖区的松材线

虫病防控工作负总责,要按照防治目标任务制定本行政区域有关

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的具体措施，落实疫情除治经费，加强协调，

精心组织除治专业队伍，开展“治、防、改”工作，确保疫情防

治组织到位，疫情处置到位，按时完成各项防治目标任务；村委

会必须做好发生区群众的宣传和思想工作，确保防治工作的顺利

开展，组织清理除害松枯死树;林业站、村两委和护林员必须加

强对辖区内松林监测调查,发现松枯死或异常变色要及时报告，

并对不明原因枯死的松树进行取样，送县森防检疫站检测，并按

技术要求清除枯死松树。

（三）防控机制

各乡(镇)人民政府可委托森林保护协会等相关单位作为业

主代表，组织招投标购买第三方专业化防治服务，推行专业队（公

司）绩效承包，即组织有经验、懂管理的专业防治队负责实施松

木采伐与迹地清理，作业前由林权所有者与防治队签订合同，明

确木材采伐、运输、除害处理和采伐迹地清理的完成时间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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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有监理机构的要对防治施工过程进行全程监理，并由乡

（镇、场）与林业站、森防检疫站等联合监管。

加强与毗邻县（市、区）的联系，协调完善与周边县、市的

林业有害生物发生情况通报及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及时发现周边

安全隐患，沟通疫情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除治。

（四）资金筹措

2023 年度我县松材线虫病防控经费预算共为 478.24 万元，

这是一项防灾救灾工程，依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闽政办〔2015〕61

号）和市政府要求，将松材线虫病防治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

主要用于枯死松树清理和松墨天牛综合防治，除治性采伐等受灾

林分以林权经营单位或个人自筹为主、森林综合保险公司进行理

赔为辅，同时结合松林改造提升等向上级积极争取资金补助等多

渠道多层次筹集防治资金保障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五）加强宣传培训，提高防控成效。

充分利用微信、融媒体、电视、报刊、培训、普法宣传周、

科技“三下乡”、市法制日、乡（镇）圩天、广告牌等多种手段，

发放宣传手册、松改政策白皮书等宣传松材线虫病危害性，普及

防控知识、法律法规，提高群众的防控意识。通过举办培训班、

召开会议做好基层监测和防治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特别是做好

乡（镇、场）和村级监测员、护林员的培训，提高防控成效。

（六）严格监督检查，强化责任考核。

县森防检疫站加强防治技术指导，林业站和县林业局相关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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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股室依职责加强采伐山场和除害处理场所现场检查，发现问题

及时督促采伐业主、防治组织、木材加工企业等落实整改，县林

业执法大队组织执法力量开展常态化检疫执法查处违法行为，防

止疫木流失。县林长办将于年底对各乡（镇、场）松材线虫病防

控情况进行全面检查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进行通报。

本实施方案之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一年。

附件：1.2022 年松材线虫病防治情况统计表

2.2022 年松材线虫病发生和枯死松树分布情况一览表

3.2023 年松材线虫病防治区划和计划一表

3-1.2023 年松材线虫病发生小班和除治性采伐计划

一览表

3-2.2023 年松墨天牛综合防治计划一览表

4.2023 年松材线虫病防治经费预算表

5.大田县 2023 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控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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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松材线虫病防控情况统计表

乡（镇、场、

街道）

清理枯死

松树

防治性采伐 媒介天牛综合防治
打孔注药 其他措施

备注
除治性采伐 预防性采伐 诱木防治 以菌治虫 以虫治虫 药物防治 诱捕器挂设

数量

/株

完成

率/%

计划

/亩

完成

/亩

计划

/亩

完

成/
亩

计

划/
亩

完

成/
亩

计划/

亩

完成/

亩

计

划/
亩

完成

/亩

计

划/
亩

完成

/亩

完

成/
个

诱捕数

/只

计

划/
株

完成

/株

计

划

完

成

全县合计 3130 100 2919 1956 192 192 2507 5111 200 16081

均溪镇 190 100 32 2145

石牌镇

华兴镇

屏山乡

济阳乡

吴山镇

谢洋乡

武陵乡

上京镇 1089

桃源镇 7 100 1219

太华镇 804 100 117 65 451 849 40 3216

建设镇 517 100 10 1167 1065 40 3336

广平镇 977 100 2706 1555 889 889 80 7148

奇韬镇 390 100 86 86 192 192

文江镇 245 100 250 8 236

梅山镇

前坪乡

湖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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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松材线虫病发生和枯死松树分布情况一览表
乡（镇、场、
街道）

松林面
积/万
亩

枯死松树分布情况 松材线虫病发生情况

备注
上一年度 秋季普查 发生面积/亩

枯死松树
/株

疫情小
班/个数量/株

取样数量
/株

分布面积
/亩

数量/株
取样数
量/株

分布面积
/亩

上一年度结转
本年度
新增

累计

全县合计 871216 3130 1132 12139 1300 90 11649 9111 2326 11437 1268 119

均溪镇 67132 190 21 1425 5 5 1387 1175 0 1175 0 11

石牌镇 45870

华兴镇 19007

屏山乡 29809

济阳乡 17595

吴山镇 15198

谢洋乡 35765

武陵乡 20420

上京镇 100966

桃源镇 133094 7 7 190

太华镇 96070 804 214 1665 193 17 1436 1436 0 1436 176 18

建设镇 21359 517 117 2440 228 10 1687 1687 0 1687 218 21

广平镇 67350 977 557 4617 578 45 5664 3782 1882 5664 578 52

奇韬镇 31600 390 190 825 150 0 646 646 0 646 150 8

文江镇 34286 245 26 977 146 13 829 385 444 829 146 9

梅山镇 53801

前坪乡 20795

湖美乡 61099
注：枯死松树分布情况分阶段统计，“上一年度”指的是 2021 年 9 月 1 日-2022 年 8 月 31 日已清理的枯死松树数量，以进度报表为准，“秋季普查”指的是
2022 年度秋普新增数据（2022 年 9 月 1 日后增加数），以上报国家数据为准，若秋普还未结束的，该栏不填写。“上一年度结转”指的是 2021 年 9 月 1日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除治后结转面积，“本年度新增”指的是 2022 年秋普时新增加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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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3 年松材线虫病防控区划和计划一览表
乡（镇、
场、街道）

防控区划
松林面
积/亩

清理枯
死松树
/株

防治性采伐 媒介松墨天牛综合防治 打
孔
注
药

其他措施 备注合计/
亩

除治性
/亩

预防性
/亩

诱木引
诱防治/

亩

以菌
治虫/
亩

以虫治
虫/亩

药物防
治/亩

挂设诱
捕器/
个

太华镇

发生除治

区

96070 550 126 126 850 42

建设镇 21359 500 10 10 800 62

广平镇 67350 700 4963 4963 1000 24

奇韬镇 31600 400 3 3 350 20

文江镇 34286 400 444 444 12

均溪镇 67132 320 0 0 40

小计 317797 2870 5546 5546 3000 200

桃源镇

重点防控

区

133094

100

松林改造提升

上京镇 100966 松林改造提升

石牌镇 45870 松林改造提升

梅山镇 53801 松林改造提升

前坪乡 20795 松林改造提升

华兴镇 19007 松林改造提升

屏山乡 29809 松林改造提升

济阳乡 17595 松林改造提升

吴山镇 15198 松林改造提升

谢洋乡 35765 松林改造提升

武陵乡 20420 松林改造提升

湖美乡 61099 松林改造提升

小计 553419 100

全县合计 871216 2970 5546 5546 30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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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2023 年松材线虫病发生小班和除治性采伐计划一览表
疫 情 发 生 情 况

上年度结
转/亩

本年度
新增/
亩

除治
性采
伐/亩

备注
乡(镇、场、街道)

村(居委会、工
区)

林班
大
班

小班 树种组成 森林类别
枯死松
树/株

小班面
积/亩

大田县合计 119 1268 11437 9111 2326 4583

小班栏为

疫情小班

个数

广平镇小计 52 578 5664 3782 1882 4019

建设镇小计 21 218 1687 1687 0 10

均溪镇小计 11 0 1175 1175 0 0

奇韬镇小计 8 150 646 646 0 0

太华镇小计 18 176 1436 1436 0 110

文江镇小计 9 146 829 385 444 444

广平镇 大吉采育场 11 3 1 10 马 商品林 25 142 142 142

广平镇 大吉采育场 11 12 4 6 马 4 杉 商品林 11 139 139 139

广平镇 大吉采育场 011 02 030 7 马 3 杉 商品林 13 97 97 97

广平镇 大吉采育场 011 02 070 10 马 商品林 12 57 57 57

广平镇 大吉采育场 011 05 020 7 马 3 杉 商品林 12 89 89 89

广平镇 大吉采育场 011 05 030 7 马 3 杉 商品林 11 61 61 61

广平镇 大吉采育场 011 05 040 10 马 商品林 11 49 49 49

广平镇 大吉采育场 011 09 020 8 马 2 阔 商品林 13 120 120 120

广平镇 大吉采育场 028 06 030 10 马 商品林 12 107 107 107

广平镇 大吉采育场 028 08 010 10 马 商品林 12 106 106 106

广平镇 大吉采育场 028 09 010 10 马 商品林 11 186 186 186

广平镇 东景村 017 10 020 10 马 商品林 11 110 110 110

广平镇 东景村 017 10 030 10 马 商品林 13 110 110 110

广平镇 栋仁村 031 01 05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5 150 15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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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情 发 生 情 况
上年度结
转/亩

本年度
新增/
亩

除治
性采
伐/亩

备注
乡(镇、场、街道)

村(居委会、工
区)

林班
大
班

小班 树种组成 森林类别
枯死松
树/株

小班面
积/亩

广平镇 栋仁村 032 02 05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3 24 24 61

广平镇 栋仁村 032 03 020 9 马 1 杉 一般用材林 4 15 15 15

广平镇 栋仁村 032 04 010 10 马 商品林 13 90 90 90

广平镇 栋仁村 032 04 020 10 马 商品林 12 120 120 120

广平镇 栋仁村 032 07 030 10 马 商品林 12 40 40 40

广平镇 栋仁村 032 08 010 10 马 商品林 11 52 52 52

广平镇 栋仁村 032 09 010 8 杉 2 马 商品林 11 199 199 199

广平镇 栋仁村 033 02 060 10 马 商品林 13 303 303 303

广平镇 栋仁村 033 03 01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5 43 43 14

广平镇 栋仁村 033 03 030 6 马 4 杉 一般用材林 6 49 49 135

广平镇 栋仁村 033 05 03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13 85 85 281

广平镇 栋仁村 033 05 04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12 52 52 119

广平镇 栋仁村 033 05 070 8 马 2 杉 一般用材林 12 202 202 45

广平镇 栋仁村 033 06 03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11 55 55 16

广平镇 广平村 25 6 5 10 马 商品林 11 40 40 40

广平镇 广平村 026 01 050 10 马 商品林 13 79 79 79

广平镇 广平村 026 02 020 10 马 商品林 12 85 85 85

广平镇 广平村 026 02 040 10 马 商品林 12 125 125 125

广平镇 广平村 026 05 020 10 马 商品林 11 161 161 86

广平镇 铭溪村 036 05 03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11 64 64 40

广平镇 铭溪村 037 02 02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13 175 175 55

广平镇 铭溪村 037 02 03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9 216 216 23

广平镇 铭溪村 037 04 01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7 191 191 118

广平镇 铭溪村 038 08 03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9 150 150 62



— 25 —

疫 情 发 生 情 况
上年度结
转/亩

本年度
新增/
亩

除治
性采
伐/亩

备注
乡(镇、场、街道)

村(居委会、工
区)

林班
大
班

小班 树种组成 森林类别
枯死松
树/株

小班面
积/亩

广平镇 苏桥村 040 11 040 10 马
水土保持林省二

级
6 26 26 46

广平镇 万宅村 005 05 060 10 马 商品林 4 7 7 7

广平镇 万宅村 005 05 120 10 马 商品林 12 114 114 114

广平镇 西园村 013 10 080 6 马 4 杉 一般用材林 9 155 155 155

广平镇 元沙村 019 07 040 8 马 2 杉 商品林 11 24 24 24

广平镇 元沙村 019 08 20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3 31 31 31

广平镇 元沙村 021 04 01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3 33 33 33

广平镇 大吉采育场 011 02 010 9 马 1 杉 商品林 12 75 75 75 2022 年采

伐任务，10

月采伐完

成，不列入

2023 年采

伐计划（下

同）。

广平镇 大吉采育场 011 05 010 10 马 商品林 13 102 102 102

广平镇 大吉采育场 011 05 050 7 马 3 杉 商品林 12 106 106 106

广平镇 广平村 025 01 010 10 马 商品林 15 169 169 169

广平镇 广平村 025 01 020 10 马 商品林 25 293 293 293

广平镇 广平村 025 01 030 10 马 商品林 35 199 199 199

广平镇 苏桥村 4 7 080 灌木林地 0 192 192

建设镇 大同村 013 12 010 5 马 5 杉 商品林 15 24 24

建设镇 大同村 013 12 020 5 马 5 杉 商品林 9 20 20

建设镇 大同村 013 12 030 5 马 5 杉 商品林 6 20 20

建设镇 大同村 014 08 040 7 杉 3 马 商品林 6 10 10 10

建设镇 建爱村 001 01 070 10 马 商品林 36 16 16

建设镇 建爱村 001 04 020 8 硬 2 马 用材林 0 106 106

建设镇 建爱村 001 04 030 7 硬 3 马 商品林 0 110 110
档案变更

为 6 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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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情 发 生 情 况
上年度结
转/亩

本年度
新增/
亩

除治
性采
伐/亩

备注
乡(镇、场、街道)

村(居委会、工
区)

林班
大
班

小班 树种组成 森林类别
枯死松
树/株

小班面
积/亩

建设镇 建爱村 002 18 010 9 马 1 杉 一般用材林 18 46 46

建设镇 建爱村 002 09 010 8 马 2 硬 防护林省三 3 78 78

建设镇 建国村 009 12 01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6 51 51

建设镇 建国村 009 08 010 10 马 商品林 9 19 19

建设镇 建国村 009 08 030 10 马 商品林 9 10 10

建设镇 建忠村 003 08 020 10 硬 防护林国二 15 80 80

建设镇 建忠村 003 08 030 10 硬 防护林国二 0 243 243

建设镇 建忠村 003 09 010 10 硬 防护林国二 0 140 140

建设镇 建忠村 003 09 020 10 硬 防护林国二 5 78 78

建设镇 建忠村 003 09 030 10 硬 用材林 27 107 107

建设镇 建忠村 003 12 02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24 155 155

建设镇 中新林场 011 11 010 10 马 水源涵养林国二 3 199 199

建设镇 中新林场 011 11 080 10 马 水源涵养林国二 18 36 36

建设镇 中新林场 015 04 010 6 马 4 杉 水源涵养林省三 9 139 139

均溪镇 城关林场 022 10 010 9 马 1 杉 一般用材林 0 227 227

均溪镇 城关林场 022 10 04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0 185 185

均溪镇 城关林场 022 10 060 6 杉 4 马 水源涵养林国二 0 24 24

均溪镇 城关林场 022 10 070 10 马 水源涵养林国二 0 82 82

均溪镇 红星村 022 02 120 10 马 水源涵养林国二 0 19 19

均溪镇 城关林场 022 02 140 10 马 水源涵养林国二 0 27 27

均溪镇 城关林场 022 06 040 6 马 4 杉 一般用材林 0 144 144

均溪镇 城关林场 022 09 030 7 马 3 杉 水源涵养林国二 0 64 64

均溪镇 红星村 022 11 010 7 马 3 杉 水源涵养林国二 0 234 234

均溪镇 红星村 022 11 030 8 马 2 杉 水源涵养林省三 0 128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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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情 发 生 情 况
上年度结
转/亩

本年度
新增/
亩

除治
性采
伐/亩

备注
乡(镇、场、街道)

村(居委会、工
区)

林班
大
班

小班 树种组成 森林类别
枯死松
树/株

小班面
积/亩

均溪镇 红星村 022 11 120 8 马 2 杉 水源涵养林省三 0 41 41

奇韬镇 桃东村 018 04 05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14 6 6

奇韬镇 桃东村 018 04 06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13 17 17

奇韬镇 桃东村 018 04 101 10 马 一般用材林 8 13 13

奇韬镇 桃东村 018 07 02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15 95 95

奇韬镇 桃东村 018 08 01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35 200 200

奇韬镇 桃舟村 017 11 02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26 224 224

奇韬镇 桃舟村 017 06 02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38 88 88

奇韬镇 桃东村 018 04 14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1 3 3 3

2022 年采

伐任务，10

月采伐完

成

太华镇 黄沙村 010 04 020 9 马 1 硬 商品林 8 69 69

太华镇 黄沙村 010 04 060 10 马 商品林 5 12 12

太华镇 黄沙村 010 04 070 8 马 2 硬 商品林 10 82 82

太华镇 罗丰村 001 11 01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8 78 78

太华镇 罗丰村 001 12 02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8 212 212

太华镇 罗丰村 001 13 110 9 马 1 杉 一般用材林 6 10 10

太华镇 罗丰村 001 16 02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16 43 43

太华镇 罗丰村 001 16 110 9 马 1 杉 一般用材林 13 111 111

太华镇 罗丰村 001 16 140 10 马 水土保持林国二 8 15 15

太华镇 罗丰村 001 01 020 7 马 3 杉 一般用材林 8 55 55

太华镇 罗丰村 001 01 03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21 128 128

太华镇 罗丰村 001 01 150 7 马 3 杉 一般用材林 16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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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情 发 生 情 况
上年度结
转/亩

本年度
新增/
亩

除治
性采
伐/亩

备注
乡(镇、场、街道)

村(居委会、工
区)

林班
大
班

小班 树种组成 森林类别
枯死松
树/株

小班面
积/亩

太华镇 罗丰村 001 03 14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8 43 43

太华镇 罗丰村 001 04 050 8 马 2 杉 一般用材林 11 58 58

太华镇 汤泉村 004 12 06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6 58 58

太华镇 汤泉村 004 12 08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13 330 330

太华镇 汤泉村 004 15 03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8 110 110 110

太华镇 汤泉村 005 02 04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3 16 16 16

2022 年采

伐任务，10

月采伐完

成

文江镇 温厝村 020 01 050 10 马 水源涵养林国二 16 166 166

文江镇 温厝村 020 02 020 6 马 4 杉 水源涵养林省三 12 31 31

文江镇 温厝村 020 05 06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24 45 45

文江镇 温厝村 020 05 110 10 马 一般用材林 8 17 17

文江镇 昭文村 013 01 010 10 马 水源涵养林省三 20 126 126

文江镇 昭文村 013 08 010 9 马 1 杉 商品林 30 220 220 220

文江镇 朱坂村 003 08 070 10 马 水土保持林省三 11 45 45 45

文江镇 朱坂村 003 14 010 10 马 水源涵养林国二 12 128 128 128

文江镇 朱坂村 003 16 020 10 马 水源涵养林国二 13 51 5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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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2023 年松墨天牛综合防治计划一览表
乡(镇、场、

街道)
村(居委会、工区)

枯死松树数

量/株

诱木引诱

防治/处
以菌治虫/亩 以虫治虫/亩 药物防治/亩

诱捕器挂

设/个

其他具体

措施/亩

太华镇 罗丰、汤泉、黄沙 550 850 40

建设镇 建爱、建国、建忠、大同 500 800 54

广平镇
东景、栋仁、铭溪、苏桥、西园、广平、

万宅、元沙、大吉
700 1000 24

奇韬镇 桃东、桃舟 400 350 20

文江镇 温厝、昭文、朱坂 400 10

均溪镇 红星、玉田（城关林场） 320 40

非疫点乡（镇） 100

6 个除害处理点 (其中：建设 4 个、文江 1个、太华 1 个） 12

合计 2970 30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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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3 年松材线虫病防控经费预算表

项目内容 单位 数量
单价

(万元）

费用

（万元）
实施单位

合 计 478.24

监测普查 万亩 87.12 0.2 17.424
县林业局，各

乡（镇、场）

综

合

防

治

清理枯死松树 株 2970 0.095 282.15
县林业局，各

乡（镇、场）

除治性采伐 亩 4583 0.03 137.49

广平、建设、

太华、文江、

奇韬镇林权单

位

天牛物理防治
诱捕药剂、

劳务费
个 200 0.062 12.4

广平、建设、

太华、文江、

奇韬镇

天牛生物防治 以菌治虫 亩 3000 0.0035 10.5

广平、建设、

太华、文江、

奇韬镇

疫木监管、检疫检查等 项 1 5 5 县林业局

防控规划编制、监理、督导考核 项 1 3%计提 13.276 县林业局

备注：1.2022 年森防检疫支出列入县财政预算 270.5 万元、争取列入下一年度县级预算；2.除治

性采伐改造以林权单位自筹为主、森林综合保险理赔为辅；3.除向上级争取补助资金外，不足部分

由各乡（镇）政府、林权单位自筹; 4.除治性采伐中，拟今年 10 月采伐的 963 亩已列入上年度预

算；5.因疫情存在不确定性，若灾情反复或加重，预算另行测算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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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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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8日印发


